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关于开展2024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

更新工作比选的公告

一、项目名称：乐山市市中区开展2024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工作技术服务项目
二、项目业主：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三、项目概况

以我区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成果及2024年度变更调查成果基础上，完成乐山市市中区2024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工作，生成我区2024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数据库，更新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建立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数据库，形成耕地资源质量汇总表、分类年度更新分析报告。鉴于本采购项目规模小、零星繁琐、费用低、责任大，服务全周期内要求全天24小时响应，不分节假日，随时配合做好相关解释复核工作，因此成交单位比选时需合理测算成本。
四、工作内容

根据《乐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印发〈2024年度乐山市耕地资源分区分类评价更新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乐市自然资规发〔2025〕23号）文件要求，完成2024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年度更新工作。
五、项目限价：40565.50元
实际结算以中标价为准。

六、服务期限


2024年度质量分类更新数据库乐山市市中区成果通过国家、省级、市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为止。
七、比选安排

1.报名及比选时间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发布比选公告后，在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205办公室开始报名（只接受现场报名），报名提交公司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提交公司营业执照副本、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测绘乙级及以上资质。报名截止时间2025年4月22日17:00。比选时间为2025年4月23日9:30，在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2楼会议室开展比选工作。

2.资质要求

本项目特定要求：供应商具有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测绘乙级及以上资质。

3.参加比选会时应提供的资料（提供加盖鲜章的复印件）

（1）比选承诺函（见附件）

（2）报价函（见附件）

（3）报价表（见附件）

（4）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复印件和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见附件）

（5）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6）测绘资质证书

4.参加比选资料胶装正本1份，副本1份，可密封在一个密封袋内。

5.比选程序

（1）符合性评审

对参与比选申请人进行符合性评审。即由评审委员会对参与比选的申请人的资格、资质、报价等进行强制性审查，满足强制性审查标准为符合，不满足强制性审查标准为不符合，全部符合即为通过，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即为不通过，不通过者将被拒绝。

（2）比选谈判

由评审委员会对通过符合性评审的申请人逐一进行面对面多轮谈判报价，后一轮报价不得高于上一轮报价（若申请人后一轮报价高于上一轮报价，取消参与资格）

（3）确定中标单位

由评审委员会对通过符合性评审的申请人按最后一轮报价由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有效报价最低的单位（按照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管理办法第十四条，报价低于平均报价15%，若不能作出合理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的可以依法认定其投标无效）确定为中标单位。

八、联系方式

项目业主：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地　　址：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白燕路140号   
邮　　编：    614000                            
联系电话：    0833-2128201                      

附

比选承诺函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我方已仔细研究了乐山市市中区2024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工作比选方案及其所有附件的全部内容，在完全理解并严格遵守比选方案的各项规定和要求的前提下，愿意以（人民币：          ）的报价作为合同价，拟任项目负责人        ，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项目，项目完成质量达到合格标准。 

我方声明：所提供的资料全部符合比选方案的要求，并真实可信，不存在任何虚假和隐瞒行为，否则自愿赔偿相应损失。

如中标，我方承诺：

1.我方愿意完全按照比选方案提出的要约及价格签订正式合同，并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项目。

2.签订正式合同后，除不可抗力外，合同履行期间不更换项目负责人。

3.本申请函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以上为我方参加比选的承诺，如违反，则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自愿按照相关规定接受处罚，并无条件接受你处市场禁入处理。

      供应商：             （盖单位章）

      拟任项目负责人：               （签字）

      地    址：                

      联系方式：                
                               年    月    日

报价函

乐山市市中区自然资源局：

1.我方全面研究了“乐山市市中区2023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工作”比选方案，决定参加贵单位组织的本项目比选。

2.我方自愿按照比选方案的要求向采购人提供所需货物/服务，总报价为人民币     万元（大写：       ）。

3.一旦我方成交，我方将严格履行政府采购合同规定的责任和义务。

4.我方同意本次比选根据《四川省政府采购当事人诚信管理办法》（川财采〔2015〕33号文件）对我方可能存在的失信行为进行惩戒。

5.我方愿意提供贵单位可能另外要求的，与比选报价有关的文件资料，并保证我方已提供和将要提供的文件资料是真实、准确的。

供应商名称：XXX（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XXX

通讯地址：XXX

邮政编码：XXX

联系电话：XXX

传    真：XXX

日    期：XXX年XXX月XXX日

报价表
	项目名称
	 

	序号
	服务内容
	服务期限
	报价（元）

	1
	
	
	

	2
	
	
	

	3
	
	
	

	
	
	
	

	合  计(元)
	

	投标总价
	人民币大写：                元（人民币小写：        元）


注:1.供应商的报价应是全部工作内容的价格体现，包括供应商为完成本项目所需的一切费用。

2.“报价表”为多页的，每页均需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供应商印章。

供应商名称：XXX（盖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XXX

日      期：XXX年XXX月XXX日

授权委托书
本人         （姓名）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现委托本单位人员         为我方代理人。代理人根据授权，以我方名义签署、澄清、说明、补正、递交、撤回、修改乐山市市中区2024年度耕地资源质量分类更新工作比选申请、签订合同和处理有关事宜，其法律后果由我方承担。

    代理人无转委托权。

附：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2.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
    比选申请人：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委托代理人：                    （签字）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法定代表人不亲自投标而委托代理人投标适用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申请人名称：                       

单位性质：                       

地址：                       

成立时间：    年  月  日

经营期限： 

姓名：        系                 （投标人名称）的法定代表人（职务        电话                  ）。

特此证明。

            比选申请人：           （ 盖单位章）

                                 年    月    日

